
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社會保護統計

資料項目：金門縣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

一、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發布機關：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編製單位：金門縣政府社會處婦幼社工科

＊聯絡電話：082-322897

＊傳真：082-320105

＊電子信箱：ouffae395c-6f55-488d-8b22-caeaa38a7197@mail.kinmen.gov.tw

二、發布形式

＊口頭：

     （ ）記者會或說明會

＊書面：

   （ ）新聞稿   （）報表  （ ）書刊，刊名：

＊電子媒體：

（ ）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

（ ）磁片   （ ）光碟片  （ ）其他

三、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凡本府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所執行家庭暴力加害人處遇之業務項目，均

為統計範圍及對象。

＊統計標準時間：動態資料上半年以      1      至      6      月、下半年以      7      至      12      月之事實為準，靜態資料上半年

以本年累計至      6      月底、下半年以本年累計至      12      月底之事實為準。

＊統計項目定義：

(一)家庭暴力：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

行為。

     (二)加害人處遇：

1.裁定法源：

(1)係指法院受理民事保護令聲請，於審理終結後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14條第1項第10款

裁定命相對人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並按執行情形分為評估、法院裁定及處遇執行等3

部分。

(2)係指法院為犯家庭暴力罪或違反保護令罪而受緩刑之宣告者，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

條付緩刑保護管束期間命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並按執行情形分為評估、法院裁定及處

遇執行等3部分。

(3)係指受刑人經假釋出獄付保護管束者，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9條命完成加害人處遇計

畫，並按執行情形分為評估、法院裁定及處遇執行等3部分。

(4)係指檢察官運用緩起訴處分命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並按執行情形分為評估、處遇執行

等2部分。

(5)  係指法院命緩刑及假釋付保護管束者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      條之      1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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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處遇計畫，並按執行情形分為評估、法院裁定及處遇執行等      3      部分。

2.囑託鑑定、評估：按季統計受理法院囑託鑑定、評估或主動評估之人數：

(1)   法院囑託鑑定、評估人數：法院囑託直轄市、縣（市）政府鑑定、評估之人數，包括審

前評估、書面評估。

(2)完成法院囑託鑑定、評估人數：直轄市、縣（市）政府實際完成囑託鑑定、評估之人數，

亦即有送評估報告供法院參考之人數。

(3)主動評估人數：直轄市、縣（市）政府自行委託專業團體完成評估，並主動送評估報告

供法院參考之人數。

3.法院裁定：按季統計法院裁定命相對人完成處遇計畫保護令。

(1)法院裁定加害人處遇之人數：按季統計法院裁定命相對人完成處遇計畫保護令之人數

（意即案件數）。

(2)法院逕裁加害人處遇之人數：按季統計非經法院囑託鑑定、評估，由法院逕裁命相對人

完成處遇計畫保護令之人數（意即案件數）。

(3)裁定加害人處遇計畫項目人次：：按季統計法院裁定命相對人完成處遇計畫保護令之項

次（與（1）不同之處在於法院所裁定之件數，可能包括命相對人完成2項或以上之處

遇項目），並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項第6款規定，加害人處遇計畫項目主要分

6大項，即精神治療、戒癮治療、心理輔導、認知教育輔導、親職教育輔導或其他輔導、治

療，其中：

a.戒癮治療項下再分：（a）戒酒癮（b）戒藥、毒癮。

b.認知教育輔導項下再分：（a）認知教育（b）戒酒教育。

4.處遇執行：

(1)本年截至本期累計應執行處遇人數（A）：含本年截至本期法院裁定命相對人完成處遇

計畫保護令之新收人數與去年年底前尚在執行處遇中人數。

(2)本年截至本期累計應執行處遇者各處遇項目裁定執行人次：自本年截至本期累計法院裁

定命相對人完成處遇計畫保護令之人數中（  A  ），所應執行各處遇項目人次。

(3)本年截至本期累計完成處遇人數（B）：自本年截至本期累計法院裁定命相對人完成處

遇計畫保護令之人數中（  A  ），已完成執行處遇計畫者，倘加害人被裁定應執行      2      項或

種  以上之處遇項目，如僅完成其中 1項，不計入完成處遇人數，只計完成處遇項目人次。

(4)本年截至本期累計各處遇項目完成人次：自本年截至本期累計法院裁定命相對人完成處

遇計畫保護令之人數中（  A  ），已完成執行處遇計畫之項目人次。

(5)截至本期底尚在執行處遇之人數（C）：截至本期底仍繼續依法院裁定命相對人完成處

遇計畫保護令，並已安排執行處遇計畫之人數。

(6)截至本期底尚在執行處遇者各處遇項目人次：截至本期底仍繼續依法院裁定命相對人完

成處遇計畫保護令，並已安排執行處遇計畫之項目人次。

(7)本年截至本期累計顯已無法完成處遇者按原因別分之人數（D）：自本年截至本期累計

於保護令到期前評估顯已無法完成，或保護令到期後實際未完成處遇之人數及其原因

（本欄不含非因戶籍遷出而轉介其他縣市繼續接受處遇之個案統計）。

(8)本期顯已無法完成處遇者移送家防中心或警察局，尚未移送至地檢署人數（E）：至本

期底針對因個案拒報到、傷殘住院、入監服刑、拒領證書或其他原因無法完成處遇者，依

違反保護令罪已移送家防中心或警察局，尚未移送至地檢署之個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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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年截至本期累計顯已無法完成處遇者，已移送地檢署之人數（F）：自本年截至本期
累計依違反保護令罪已移送地檢署之人數。

(10)  應執行處遇人數（  A  ）  =  完成處遇人數（  B  ）  +  尚在執行處遇之人數（  C  ）  +  顯已無法完成
處遇者按原因別分之人數（  D  ）。

(11)  個案拒報到  (a)+  個案傷殘或住院  (c)+  個案因案入監無法執行  (d)+  送達證書個案拒領或
無法送達  (e)+  其他  (h)=   本期顯已無法完成處遇者移送家防中心或警察局，尚未送至地
檢署人數（  E  ）  +  本年截至本期顯已無法完成處遇者，已移送地檢署之人數（  F  ）  。

＊統計單位： 人、件、元。

＊統計分類：橫項依「裁定法源」及「加害人性別」分；縱項依「本期法院囑託鑑定、評估人數」、

「本期完成法院囑託鑑定、評估人數」、「本期完成主動評估人數(  非法院囑託  )」、「本期法院裁定

加害人處遇人數(  含逕裁人數  )」、「本期法院逕裁加害人處遇人數」、「本期裁定加害人處遇計畫

項目人次(複選)」、「本年截至本期累計應執行處遇人數」、「本年截至本期累計應執行處遇者各

處遇項目執行人次(  複選  )」、「本年截至本期累計完成處遇人數」、「本年截至本期累計各處遇項

目完成人次(  複選  )」、「截至本期底尚在執行處遇人數」、「截至本期底尚在執行處遇者各處遇項

目人次」、「本年截至本期累計顯已無法完成處遇者按原因別分(人數)」、「本年截至本期顯已無

法完成處遇者，已移送家防中心  /  警察局，尚未移送至地檢署人數」及「本年截至本期累計顯已

無法完成處遇者，已移送地檢署人數」分。

＊發布週期（指資料編製或產生之頻率，如月、季、年等）：半年

＊時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二個月又 10日

＊資料變革：於109.2.10修訂內容及編報週期。

四、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預告發布日期(含預告方式及週期)：上載於金門縣政府社會處網站之「預告統計資料發布時間

表」。

＊同步發送單位：金門縣政府主計處。

五、資料品質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依據本府社會處或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含二線輔

導、家庭暴力事件服務處）辦理之各項家庭暴力服務業務編製。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說明各項資料之相互關係及不同資料來源之相關

統計差異性）：無

六、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說明預定修正之資料、定義、統計方法等及其修正原因）：目前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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